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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學     學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助學金申請表 

學生姓名  學 號  

身分證字號  出 生 西元   年     月     日 

學院/系所/年級               學院            系(所)       年級        班 

銀行帳號               銀行            分行，帳號                             

郵局帳號 局號  帳號  

前學年是否申請  
弱勢學生助學金 

□否 
□是(單位：                  ) 

連絡
電話 

住家: 
手機: 

家庭年收入 新臺幣:             元  
前學年是否申請 

弱勢學生助學金 
□是    □否 

申請資格 
1. 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超過新臺幣 2萬元            □是 □否 

2. 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超過新臺幣 650萬元  □是 □否 

檢附文件 

□ 1.申請表。 
□ 2.本學期課表。 
□ 3.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新生及轉學生除外）。 
□ 4.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已婚學生另加計配偶之最近三個月 
     內之「戶籍謄本」正本 (包括詳細記事) 。 
□ 5.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所得清單及財產清單」，已婚學 
     生另加計配偶 (請至各地區國稅局申請) 。 
□ 6.(中)低收入戶請提供證明。 

目前工讀情況 □目前己在     工讀。□目前無工讀，希望能參加申請生活助學金。 

工作專長 
□Word  □excel  □ Power point  □會計  □電腦維修  □網路維修  

□其他: 

錄取說明 

(學務處填用) 

學校視預算及教育部補助金額規劃生活助學金名額，並就家庭年收入較低及學
生家庭現況困難者優先核給。 

輔導單位：                     □合格   □不合格 

切結書 

本人聲明未向銀行申貸生活費及了解其領取生活助學金之學生應由學校安

排校內行政單位進行生活服務學習，生活服務學習時數為每月 30 小時且由學校

核發每生每學期共四個月，每月新台幣 6,000 元之生活助學金。服務學習時數

與生活助學金額無對價關係，學校不得因服務學習時數差異，致核發助學金額

有別。 

本人了解生活服務學習之工作表現由執行單位負責考評，若辭職或工作表

現不力致離職，將喪失領取生活助學金之資格。 

    簽名:              年   月   日 

檢附文件: 

         □符合教育部弱勢助學資格者:請檢附文件 1.2.3.4.5 項。 

         □具有(中)低收入戶資格者: 請檢附文件 1.2.3.6 項。 



F-A1202-009 

大同大學     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助學金 

家庭經濟狀況調查表 

 
一、家庭經濟狀況(含父母親) 

姓  名 親屬關係 年齡 職   業 職 稱 月薪 

      

      

      

      

      

      

 

二、申請本助學金之理由(請詳述 1.家庭經濟狀況 2.個人的經濟來源等)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